《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有建设用地
价格管理规定》政策解读

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有建设用地价格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出台的背景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要求。根据《总体方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需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包括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产业。《管理规定》对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中医药、文化旅游会展商贸、现代金融等“四新”产业用地制订了相应的地价修正系数。
（二）进一步完善合作区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考虑到《横琴新区国有土地价格管理规定（修订）》（珠横新办〔2015〕10号）等原有地价管理政策已无法满足合作区新的发展要求，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进一步完善合作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现制订了《管理规定》。
二、《管理规定》制订的依据是什么？
答：《管理规定》主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参考广州市、珠海市等典型区域的地价管理政策制订。
三、《管理规定》主要对哪些内容进行了修订？
《管理规定》主要在《横琴新区国有土地价格管理规定（修订）》（珠横新办〔2015〕10号）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具体如下：
1.明确了合作区地价款的确定原则
规定了土地出让（租赁）起始价确定的原则及程序。明确出让（租赁）用地均需委托评估，以评估结果作为重要参考，供合作区执委会集体决策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起始价，但决策的起始价不得低于相应地段用途级别基准地价的百分之七十。
2.明确了确定地价款缴交日期的确定方式
规定了地价款缴交日期以税务部门出具的非税收入票据的开票日期为准。在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改革背景下，针对出现逾期缴纳地价款情况时，需明确如何确定利息及违约金计算起始日期。
3.明确了地上建（构）筑物出现超面积情形，按照标定地价确定补缴地价款
规定了地上建（构）筑物涉及补缴地价的，以土地主管部门受理审核地价时的相应用途经修正后的标定地价计收。《标定地价规程》（TD T 1052-2017)明确，标定地价是政府部门按照规定的程序和途径，将所辖区域内标定地价有关信息公开发布，作为供市场主体或相关管理工作参考的价值标准。标定地价作为法定公示地价，价格接近于土地市场价格，按照标定地价计算补缴地价金额更加公正公开，避免价格标准存在争议。
4.明确了配建的地上车位建（构）筑物，按照标定地价确定补缴地价款
第八条第（五）款第2项规定了地上车位建（构）筑物涉及补缴地价的，以土地主管部门受理审核地价时的相应用途经修正后的标定地价计收。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完善城市停车场用地配套政策若干措施的通知》“（四）优化停车场供地方式。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停车场用地，可以划拨方式供地，不符合的，应依法实行有偿使用”的要求，为完善合作区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故明确利用宗地地上空间作为宗地配套使用的非独立占地停车场（楼、库）不计入容积率的，需补缴地价。
5.明确了地下经营性用途建（构）筑物需计收地价的情形
规定了地下建（构）筑物用作商业、住宅、办公、酒店等经营性用途（工业及仓储用途除外）需计收地价款。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在建设用地的地上、地表、地下分别设立使用权”的要求，目前合作区地下建（构）筑物建筑面积虽不计入容积率，但计入不动产产权建筑面积。考虑到经营性用途应当有偿使用，故明确合作区地下经营性用途（工业及仓储用途除外）建（构）筑物需计收地价。
6.完善合作区国有土地计价标准
进一步明确了合作区应计收和不计收地价的各类情形，相应增加了临时用地使用费标准，土地用途（类别）地价修正系数、地上和地下建（构）筑物地价修正系数。进一步细化了合作区“四新”产业、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等用地对应的地价修正系数。
四、《管理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适用于合作区范围内出让、租赁、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临时使用国有土地的价格确定。
五、《管理规定》如何公布实施？
答：《管理规定》通过合作区官网和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官网向公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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